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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號：CB2/BC/4/02

《《《《 2002年教育年教育年教育年教育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

會議紀要會議紀要會議紀要會議紀要

日　　期日　　期日　　期日　　期 ：：：： 2003年年年年 5月月月月 12日日日日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 )
時　　間時　　間時　　間時　　間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4時時時時 30分分分分
地　　點地　　點地　　點地　　點 ：立法會大樓會議室：立法會大樓會議室：立法會大樓會議室：立法會大樓會議室B

出席委員出席委員出席委員出席委員 ：：：：何秀蘭議員 (主席 )
張文光議員

梁耀忠議員

楊耀忠議員 ,  BBS
劉慧卿議員 ,  JP
司徒華議員

張宇人議員 ,  JP
余若薇議員 ,  SC, JP

缺席委員缺席委員缺席委員缺席委員 ：：：：何鍾泰議員 ,  JP
李卓人議員

出席公職人員出席公職人員出席公職人員出席公職人員 ：：：：教育統籌局副秘書長 (4)
鄭恩賜先生

教育統籌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質素保證 )
潘忠誠先生

教育統籌局

高級教育主任 (教育條例檢討及監察 )
余羅少文女士

律政司

副法律草擬專員 (雙語草擬及行政 )
毛錫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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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政司高級政府律師

張永良先生

列席秘書列席秘書列席秘書列席秘書 ：：：：總主任 (2)2
戴燕萍小姐

列席職員列席職員列席職員列席職員 ：：：：助理法律顧問 1
黃思敏女士

高級主任 (2)6
馬健雄先生

                                                                                                            

經辦人／部門

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立法會CB(2)1723/02-03(01)、CB(2)1983/02-03(01)
至 (03)及CB(2)1818/02-03(01)號文件 ]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載於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

2.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

校董的提名、選舉及任期

(a) 研究，應否規定法團校董會須每年向教育統籌

局常任秘書長 (即條例草案中的教育署署長 )呈
遞最新的成員名單；

(b) 研究，條例草案應否加入一項條文，訂明章程

須指明辦學團體委任的校董的任期；

(c) 考慮，法團校董會校董的再度委任應否依循校

董註冊的程序；

(d) 考慮， 70歲以上的校董的再度委任應否由醫生
證明書證明其健康狀況良好；

(e) 提供一份法團校董會章程草稿，其中收納法團

校董會不同類別的校董的選舉、提名及終止委

任程序的樣本，以及一份家長教師會章程草

稿，其中收納法團校董會內家長校董的選舉、

提名及撤換程序的樣本；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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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解釋，若條例草案指明校董的任期，憑藉規管

現有學校的條例獲指定為校董會的當然校董能

否及如何獲豁免遵守任期的規定，以及擬議修

訂第 31(1)(g)條指明的取消校董註冊的理由；

(g) 解釋，就 8所資助學校的法團條例而言，在條例
草案制定為法例後，政府當局會如何修訂該等

與條例草案有所抵觸的法團條例條文；

(h) 如學校已成立多於一個家長教師會或校友會，

列明法團校董會承認一個家長教師會或校友會

的準則及程序；及

(i) 探討是否需要設立一個制度，訂明提名及選舉

家長校董、校友校董及獨立校董的規則及程

度，以免在過程中出現任何爭議。

III.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3. 主席提醒委員，法案委員會下次會議將於 2003
年 5月 23日 (星期五 )上午 8時 30分舉行。

(會後補註：原定於 2003年 5月 23日 (星期五 )舉行
的會議其後已取消，以騰出該時段予《 2003年
收入條例草案》委員會。 )

4. 會議於下午 6時 2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3年 5月 27日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 2002年教育年教育年教育年教育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

會議過程會議過程會議過程會議過程

日　期日　期日　期日　期：：：： 2003年年年年 5月月月月 12日日日日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 )
時　間時　間時　間時　間：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4時時時時 30分分分分
地　點地　點地　點地　點：立法會大樓會議室：立法會大樓會議室：立法會大樓會議室：立法會大樓會議室B

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 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

行動行動行動行動

0033 - 0635 主席

政府當局

致開會辭，並由政府當局簡介回

覆委員在 2003年 3月 17日及 27日
會議上所提關注的文件。

0636 - 1744 張文光議員

政府當局

主席

梁耀忠議員

條例草案應否加入一項條文，訂

明章程須指明法團校董會校董的

任期。

1745 - 2320 司徒華議員

政府當局

應否規定法團校董會須於指定時

間，向教統局常任秘書長呈遞最

新的成員名單。

見會議紀要見會議紀要見會議紀要見會議紀要

第第第第 2(a)段段段段

2321 - 5756 楊耀忠議員

張文光議員

主席

司徒華議員

政府當局

劉慧卿議員

張宇人議員

訂明任期的規定，以及規定辦學

團體校董的委任及再度委任須提

供醫生證明書，需要有靈活性並

顧及其他考慮因素。

見會議紀要見會議紀要見會議紀要見會議紀要

第第第第 2(b)及及及及 (c)
段段段段

5757 - 011221 張宇人議員

主席

劉慧卿議員

張文光議員

楊耀忠議員

政府當局

梁耀忠議員

司徒華議員

憑藉規管現有學校的條例獲指定

為校董會的當然校董，豁免遵守

條例草案某些規定，以及在條例

草案制定為法例後，該等法團條

例應否及如何予以修訂。

見會議紀要見會議紀要見會議紀要見會議紀要

第第第第 2(e)、、、、 (f)
及及及及 (g)段段段段

011222 - 012301 梁耀忠議員

主席

楊耀忠議員

張文光議員

司徒華議員

張宇人議員

70歲以上的校董的再度委任，以
及取消校董註冊的理由。

見會議紀要見會議紀要見會議紀要見會議紀要

第第第第 2(d)段段段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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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302 - 014200 張文光議員

政府當局

主席

司徒華議員

張宇人議員

劉慧卿議員

在法團校董會為校董設立選民制

度。

見會議記要見會議記要見會議記要見會議記要

第第第第 2(h)及及及及 (i)
段段段段

014201 主席 下次會議日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3年 5月 27日

m4568


